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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彰武县公安局2022年公开招聘警务
辅助人员笔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

根据目前国家和阜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要求，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公开招聘笔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实施，彰武县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办公室郑重提醒：目前仍滞留彰武县以外省（区、市）或外市的考生，5月20日前返回彰武县，按阜新市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应试准备。现将考生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告知如下，请考生务必充分知晓理解并遵照执行。
一、考前准备事项
(一)防疫检查相关证明材料：(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2)纸质准考证;(3)“辽事通健康码”(绿码);(4)“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无异常);(5)本人考前24小时内阜新地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特别注意：
1、请考生密切关注我市疫情防控要求，考生原则上需有考试日前14天在阜新的旅居史，从考前第14天开始，自觉接受每日健康状况监测，记录体温测试结果。
2.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必须为有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出具，纸质或电子均可，要求能明确显示核酸检测的时间和地点。
3.考前14天内有重点管控或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或行程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4.无疫情省份旅居史或行程的考生和阜新市以外其他城市旅居史或行程的考生，提前三天抵彰，连续进行三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不得随意流动，不得参加与考试无关的活动。
(二)考生应于考试日前14天完成“辽事通健康码”的申领(微信小程序或“辽事通”APP)，做好备考期间个人日常防护和自主健康监测。如果旅居史、接触史发生变化或出现相关症状，须及时通过辽事通健康码“健康信息”或“风险排查”进行申报更新，有症状的应到医疗机构及时就诊排查。若因不报备、不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个人申报错误导致“辽事通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考生，通过12345市民热线提出转码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经省级审核并报国务院办公厅健康码平台审批后转码。
(三)考生应根据考试时间合理安排核酸检测时间，以免影响参加考试。建议考生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应接尽接”，提前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
(四)考生应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五)考生应提前做好考试当天的出行安排。根据疫情防控管理相关要求，社会车辆禁止进入考点。考生应提前了解考点入口位置和前往路线。请按准考证上规定时间进入考场，迟到责任自负。
二、考试当天具体要求
考试当天，考生应至少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预留足够时间，自觉配合考点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查。
(一)进入考点时考生应佩戴口罩，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并现场出示防疫检查相关证明材料。
(二)经核验，“辽事通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核酸检测证明符合要求，体温查验<37.3℃，且无异常情况的，可入场参加考试。
(三)入场时体温复测仍异常(≥37.3℃)、有干咳等呼吸道症状、“辽事通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非绿码，除按规定要求提供相应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应提供三级甲等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或经考点防疫副主考综合研判具备参考条件的方可参加考试。
(四)考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参加考试
1.仍在隔离治疗期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2.隔离期未满者以及因属地疫情防控需要被隔离的人员;
3.考前14天内有重点管控或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或行程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具体区域范围以阜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4.考试当天，不能按上述要求提供规定城市、时限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考生;
5.考试当天，“辽事通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异常，经防疫副主考综合研判不具备参考条件的考生;
6.进入考点前，因体温异常、干咳、乏力等症状，经考点防疫副主考综合研判不具备参考条件的考生。
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做好自我防护
(一)考生应主动了解并严格遵守阜新疫情防控要求。随时关注国内疫情防控权威信息，查阅自己去过的城市和地区的疫情和最新疫情管控要求，充分了解阜新对往返重点管控地区、重点关注地区和低风险地区人员的疫情防控具体要求，积极配合考点、考场做好现场防疫工作。
(二)考生在备考期间，务必做好个人防护，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地区，避免与无关人员接触。勤洗手，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在各种场所保持一定的安全社交距离。
(三)考试当天，除身份确认需摘除口罩以外，应全程规范佩戴。
(四)提倡考生自行赴考，送考人员不得进入考点和在考点周围聚集，考点不提供停车条件。考试当天，考生应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尽可能做到居住地与考点之间“两点一线”。
(五)考试结束时，应试人员离场时应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离开，不得拥挤，确保人员间距。
四、其他要求
(一)考生应认真阅读《彰武县公安局2022年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笔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如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承担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二)考生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凡有虚假或不实承诺、隐瞒病史、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自行服药隐瞒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提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逃避防疫措施的，一经发现，一律不得参加考试，造成影响和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若考生存在不得参加考试的情形，则不得进入考点考场，否则将按违反疫情防控要求处理，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三)本次考试疫情防控要求将根据国家、省和阜新市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和最新要求进行动态调整，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彰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彰武公安”微信公众号相关通知通告。要保持手机畅通。如有调整，以发布的最新通知为准。
(四)因疫情防控要求无法参加考试的考生，责任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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